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

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

税。

第二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

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

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具体确定办法，

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条　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

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四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

（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

之七；

（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百分之五；

（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

的，税率为百分之一。

前款所称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

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地点，具

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第五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

税依据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

第六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特殊产业和群

体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

者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

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第八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扣缴义务人为负

有增值税、消费税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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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同时扣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九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由税务机关依照本

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

征收管理。

第十条　纳税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

反本法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法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８５年２月８日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刘　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法 （草案）》作说明。

１９８５年２月，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 《暂

行条例》），规定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２０１６年并入增值税）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专项用于

城市的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以及乡镇

的维护建设。《暂行条例》施行以来，城市维护

建设税运行平稳，为筹集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加

强城市维护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８年，全国累计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４０１９０

亿元，其中２０１８年征收４８４０亿元。随着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深化，自２０１６年起城市维护建设税

收入已由预算统筹安排，不再指定专项用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

完善税收法律制度，财政部、税务总局、司法部

在 《暂行条例》的基础上，经征求有关部门和单

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意见，并公

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起草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总体思路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城市维护建设税税制要

素基本合理，运行比较平稳。制定城市维护建设

税法，可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

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 《暂行条例》上升为

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内容作了必

要调整。

二、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纳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

建设税的纳税人。

（二）关于征税范围。维持现行征税范围不

变，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税范围为纳税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三）关于税率。维持现行税率不变，规定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７％；纳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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